宁远县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三公”
经费决算执行情况说明

根据“三公”经费实行零增长的原则，2018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汇总数2792.42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722.61万元，同比降低22.02%。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减少1万元，比上年降低20%；公务接待费减少357.48万元,比上年降低17.8%；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减少130.1万元，比上年降低10.26%。财政对各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实行总额控制，严格落实“三公”经费“零”增长。2018年全县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下降明显，三公经费支出2667万元，比2017年的3300万元减少633万元，下降19.18%，其中,无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900万元，比2017年的1200万元减少300万元，降低25%；公务接待费支出1767万元,比2017年的2100万元减少333万元,降低15.86%。
宁远县2018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
2018年宁远县转移支付收入为319459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8523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4342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6750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返还性收入
2018年宁远县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591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766万元，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2313万元。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9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3271万元，其他税收返还收入573万元。
2、一般性支付收入
体制补助收入600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57855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9270万元，结算补助收入4222万元，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93万元，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1078万元，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收入30767万元，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收入24532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31969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4285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1736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13100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9314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200万元，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8310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26097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一般公共服务719万元，国防200万元，公共安全316万元，教育4923万元，科学技术528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140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8297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7674万元，节能环保4070万元，城乡社区585万元，农林水26606万元，交通运输887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763万元，商业服务业等358万元，金融53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2413万元，住房保障7540万元，粮油物资储备136万元，其他40万元。
2018年上级转移支付支出情况：
1、上解上级支出4167万元。其中：专项上解支出4167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243428万元。主要用于我县“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等基本支出。
3、专项转移支付67508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19万元，国防支出200万元，公共安全支出316万元，教育支出4923万元，科学技术支出528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40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297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7674万元，节能环保支出407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585万元，农林水支出26606万元，交通运输支出887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763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58万元，金融支出53万元，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241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7540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36万元，其他支出40万元。

2018年关于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按照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有关规定，自2015年起，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省财政厅下达我县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4.6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24.03亿元，专项债务0.6亿元。
截至2018年末，我县纳入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的政府债务余额为24.42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23.84亿元，专项债务余额0.58亿元。 
2018年新增债券3.71亿元，主要用于土地储备5800万元、易地扶贫搬迁19663万元、通组公路4500万元、人居环境2437万元、大班额化解3300万元、外债限额1400万元等公益性资本支出。
2018年我县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2168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本金14737万元，一般债务利息6946万元。专项债务本金0万元，专项债务利息0万元，基金利息1万元。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18年全县109个部门预算单位的整体支出和县本级项目支出全部纳入绩效目标申报范围，要求单位报送整体支出和县本级项目支出 绩效目标申报表，全县共整体支出和县本级项目支出申报金额达37.86亿元，绩效目标申报实现了全覆盖。对全县109个部门预算单位2017年的整体支出和县本级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工作，要求109个单位全部报送2017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和县本级支出自评报告，自评金额达46亿元。对2018年全部109个部门预算单位的整体支出和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运行情况进行跟踪监控，并要求109个部门预算单位2018年度报送2018年1-10月绩效运行监控报告，监控金额达37.86亿元。对2017年重点民生项目支出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涉评金额3.2亿元，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已向县政府报告，并已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开。 以上“绩效目标申报、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自评”等日常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已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作为政府对部门年终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2018年12家单位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结果与2019年预算安排挂钩。评价结果为优的，2019年预算安排予以优先保障，评价结果为差的，预以调减预算。2019年为配合财政部加强扶贫动态监控的要求，建立了扶贫资金动态监控系统，圆满完成了财政部下达的“”扶贫资金分配进度和绩效目填报审核两个100%”的工作任务。“预算绩效目标申报、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全过程预算管理，2018年现实了真正意义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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